


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，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

了书面的查询证明。 

二、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

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》及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》，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，

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交易日期 
买入合计 

（股） 

卖出合计 

（股） 

1 程** 2022/04/07-2022/04/18            20,054             20,054  

2 戴* 2022/08/02-2022/08/02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500  

3 付** 2022/04/06-2022/05/05             1,000              2,400  

4 顾* 2022/03/31-2022/04/14           159,577            240,438  

5 顾** 2022/03/30-2022/08/29         1,356,664          1,503,204  

6 黎* 2022/04/07-2022/09/06            18,800             24,400  

7 李** 2022/03/30-2022/07/06            14,000             24,000  

8 李* 2022/07/01-2022/09/07 

 



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，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

易的情形。 

除以上人员外，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。 

三、结论 

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，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，对接触到内幕

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，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。 

经核查，在自查期间，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

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。所有核查对

象的行为均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10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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